
重庆市工伤劳动能力鉴定须知
一、劳动能力鉴定是指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依据申请，组织医疗卫生专家，依据国家工伤职工伤残鉴定标准，对工伤职工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技术性等级鉴定。

二、劳动能力鉴定包括以下内容：

（一）职工因工负伤与职业病伤残等级鉴定；

（二）工伤职工生活护理依赖等级（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确认；
（三）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延长的确认；

（四）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的确认；

（五）工伤职工疾病与工伤关联的确认；

（六）工亡职工供养亲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

（七）工伤职工康复的确认；

（八）工伤职工旧伤复发的确认；

（九）其他受有关部门或组织委托以及当事双方共同委托的劳动能力鉴定。

三、工伤劳动能力鉴定的申请

职工工伤经治疗和康复，伤情相对稳定后或停工留薪期满（或终结）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向参保地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申请劳动能力初次鉴定。

工伤职工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向作出工伤认定的区县（自治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提出申请。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也可提出再次和复查鉴定申请。

四、工伤职工或其近亲属、用人单位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自生效的鉴定（确认）结论作出之日起1年后，认为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的，可以向负责初次鉴定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复查鉴定（确认）申请。

申请鉴定（确认）的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对区县（自治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作出的初次或复查鉴定（确认）结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该鉴定（确认）结论通知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申请再次鉴定（确认）。

五、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的再次鉴定（确认）结论为最终鉴定结论。

六、申请人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时，填写《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申请表》（附件2），并提供鉴定所需的以下材料：

（一）被鉴定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近期一寸彩色照片1张；

（二）被鉴定人的原始病历、疾病诊断书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医学检验报告、B超、CT、X光片等影像诊断报告资料的有效复印件；

（三）工伤认定决定书复印件2份；申请复查鉴定（确认）的，需提供原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复印件；申请再次鉴定(确认)的, 需提供原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复印件及其送达回执并加盖作出原鉴定结论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鲜章；

（四）工亡职工供养亲属进行劳动能力鉴定，需提供由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审核确定的工亡职工供养亲属证明；

（五）委托鉴定的需提供委托方出具的委托书（如为当事双方共同委托的需出具双方的委托书），并填写《委托鉴定申请表》（附件3）1份；

（六）被鉴定人申请复查、再次鉴定（确认）的，应提供其与工伤责任单位的劳动关系证明；

（七）工伤职工申请疾病与工伤关联确认的，需提供二级以上（含二级）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疾病医疗诊断证明；

（八）法规、政策规定或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提供上述材料的复印件时，应将原件一并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核对（核对后退持有人保管）。

七、被鉴定人在接到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通知鉴定（确认）的时间和地点后，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本次鉴定的，申请人或被鉴定人应在鉴定前3天提交书面申请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同意后，可延期进行鉴定（确认）。申请延期的时间不计算在劳动能力鉴定时限内。

被鉴定人在90日内两次不参加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通知的鉴定（确认）的，视为拒不接受鉴定（确认）。用人单位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时，被鉴定人不配合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按照《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八、鉴定费用

劳动能力鉴定（确认）按市物价部门的规定收取鉴定（确认）费。相关鉴定（确认）检查费按市物价部门核定的医疗收费标准由医疗机构据实收取。劳动能力鉴定（确认）费用于与劳动能力鉴定（确认）有关的费用。已参加工伤保险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鉴定（确认）费和检查费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或未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鉴定（确认）费和检查费由用人单位承担。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其鉴定（确认）费和相关检查费由申请者承担：

（一）鉴定（确认）结果为疾病与工伤无关联；

（二）供养亲属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三）复查、再次鉴定（确认）结论没有变化的；

（四）停工留薪期确认为不延长的；

（五）其他受委托鉴定（确认）的。

九、从事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提供虚假鉴定意见、虚假诊断证明或收受当事人财物，违者按照国家和重庆市相关规定处理。任何组织或个人，发现从事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或者个人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贿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应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举报。

十、用人单位、被鉴定人及其近亲属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提供给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的各种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不得对各种原始资料进行涂改、伪造、隐匿、销毁，也不得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有上述情形的，按照《重庆市骗取社会保险基金处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231号）规定处理。
                               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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